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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新北市烏來區福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5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北教特字第10218662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221105401_1_102D2134430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「102學年度國民小學置兼任輔導教師實施計畫

」，詳如說明段，請貴校務必配合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02學年度國民小學置兼任輔導教師實施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請貴校102學年度落實設置國小兼任輔導教師法定編制數

。

三、102學年度國小兼任輔導教師專責執行學生輔導工作時數

、彈性處理原則說明如下：

(一)兼任輔導教師每人每週專責執行學生輔導工作6節課。

(二)兼任輔導教師聘任人數須先符合法定編制人數，惟24班

以下學校法定編制1人執行6節之規定，一律調整為設置

2人共執行6節學生輔導工作。

(三)兼任輔導教師專責輔導工作時數最低限為2節、最高限

為6節，需介於此區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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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學校若因員額編制或其他特殊因素考量，可彈性處理兼

任輔導教師設置人數，其總人數不得超過法定編制人數

之1.5倍(小數位數可無條件進入)。

四、兼任輔導教師之聘任原則：

(一)落實輔導教師專業聘任原則：請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」第6條第5項第

4款所列專業背景優先順序選任具有輔導專業背景教師

擔任，若有困難，應鼓勵有意擔任輔導教師者進修輔導

相關研究所或學分班，以取得輔導專業背景資格。

(二)兼任輔導教師應優先從科任教師聘任為原則，倘因員額

編制或其他特殊因素考量，同意由級任導師兼任。

(三)輔導教師不得由學校主任、組長兼任。但國小6班以下

之學校由未兼任主任或組長之教師擔任輔導教師確有困

難者，經函報教育局同意後，不在此限。

五、102學年度兼任輔導教師之工作執掌內容：

(一)詳如新北市102學年度國民小學置兼任輔導教師實施計

畫。

(二)兼任輔導教師之工作職掌內容將逐學年依專責執行時數

進行執行量的調整；若有依彈性時數調整者，則在工作

職掌第1、2、3項執行量的部份，可依比例減量調整。

(三)兼任輔導教師之工作職掌應由單位主管督導檢核，以確

實落實輔導工作之成效。

(四)小團體輔導自99學年度起已列入輔導教師之工作職掌，

兼任輔導教師在專責執行時數的範圍內，不應另支領小

團輔鐘點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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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兼任輔導教師專責執行時數，並非為減輕其工作量，而

係賦予高度期望，希能投入更多的時間肩負三級預防中

的二級輔導角色功能，以確實提升學校輔導整體效能。

(六)兼任輔導教師專責執行輔導工作之節數與時段應比照各

授課科目明列於兼任輔導教師課表，名稱建議為「執行

輔導工作」，若該兼任輔導教師減授節數為6節，其課

表必須有6節課標示為「執行輔導工作」，餘依此類推。

俟各校課務排定後將另函通知各校繳交兼任輔導教師課

表備查。

(七)兼任輔導教師週四下午不得安排授課，以利執行本局訂

定之學生輔導工作。

六、依教育部101年12月14日臺訓(三)字第1010240223號函兼

任輔導教師不得兼代課，惟權衡學生受教權益，若課程不

可分割或有特殊情形時，本局同意兼任輔導教師每人兼課

最多為4節課(導師上限4節、科任上限2節)，但仍不得代課

，亦不得兼任上班時間開辦之課後照顧班課務。

七、各國小兼任輔導教師設置、專責執行時數、聘任、工作職

掌內容之執行等，將列入校務評鑑學輔工作項度及輔導訪

視重點。

八、檢附102學年度國民小學置兼任輔導教師實施計畫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小

副本：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(含附件) 2013-05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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